新建字〔2025〕52号                 签发人：杨庆峰
办理结果：B

对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
第372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张新峰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我市住宅物业管理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建立举报制度

为进一步保障群众知情权、监督权，畅通业主权益维护渠道，今年4月，新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了《关于公布整治物业服务履约不到位、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等问题投诉举报渠道的公告》，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向社会公布了市本级及全市15个县（市、区）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的电话、邮箱等投诉举报渠道，自投诉举报渠道公布以来，我局共受理群众诉求164件。根据《新乡市物业服务企业信用等级综合评价管理办法（试行）》要求，企业不良信息包含各级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或相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等法律文书；各级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或相关部门的行政执法检查的书面通报批评、整改通知文书；经查证属实且在规定期限内未妥善解决的投诉举报、媒体曝光等失信情况；经人民法院、仲裁机构等机关生效的判决书或裁决书确认物业服务企业因违约或侵权承担责任的案件情况；其他违法、违规以及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不良信用信息将会录入到省级物业管理综合监管平台，并向社会公布。

二、关于细化行政处罚制度

《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了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各类违规行为及处罚措施，如侵占、损坏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法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状，并对个人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同时我市正在修订更符合我市实际的《新乡市物业管理实施办法》，将对各类处罚措施进一步细化，相关工作已被列入市政府2025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感谢您对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此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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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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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    送：市政协提案委（2份），市委市政府督查办（1份）。



